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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292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1,600万股，发行价格为43.33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69,32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6,945,065.67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646,334,934.33元，超过计划募集资金410,164,934.33元。上

述募集资金已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10年10月14

日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立信大华验字

[2010]124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 

2011年3月3日和2011年3月22日，公司分别由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和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审议使用部分其他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国都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货币出资方式向深圳市新国都软件

技术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其他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增资后深圳市新国都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1亿1千万元。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已使用

本次超募资金1亿元人民币完成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 

2011年8月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电子支付技术苏州研发基

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苏州君宝投资有限公司在苏州市昆山

花桥经济开发区共同投资人民币21,808万元用于建设“电子支付技术

苏州研发基地项目”，该项目建设主体为公司与苏州君宝投资共同合

资设立的“苏州市新国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为21,808万

元人民币，由我公司与苏州君宝投资按照出资比例9:1进行分担，我

公司需要投入资金为19,627.2万元人民币，苏州君宝投资需要投入资

金为2,180.8万元人民币。我公司对项目的投入资金为1,9627.2万元

人民币，占项目总投入的90%，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3,500万元人民币

对苏州新国都进行出资，剩余6,127.2万元人民币投资由公司自筹解

决。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已将本次超募资金13,500万元人民币

转入公司专项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要求，满足公司业务和人员的快速增长需

求，提高公司研发实力，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促进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更多的回报广大投资者，从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公司

2011年10月24日，由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通资金的议案》，计划使用4,500万元超

募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通资金，缓解公司流动资金不足，进一步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人员规模也不断增长，公司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为保障公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缓解公

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压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公司经营目

标的顺利实现，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1、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

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公司承诺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

12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3、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剩余的

超募资金具体使用计划，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公司实际

使用超募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

披露。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网站刊登的相关董事会决议公告。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网站刊登的相关监事会决议公告。 

五、专项意见 

1、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

http://finance.ifeng.com/money/


 

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的专项

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4,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刊登的相关信息。 

2、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 4,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网站刊登的独立董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 

2、《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 

3、《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审议使用部

分超募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4、《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超募资金使用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5 日 


